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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連發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
LIEN F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CO., LTD.
就 是 愛 旅 遊　連 莊 假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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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護照自帶切結保證書
為保障旅客與旅行社間相互之權益和責任，凡證照自帶之旅客，請於團體出發前先行

確認自己護照之效期必須比回國日多六個月以上；簽證種類和進出點及效期是否有效

。並於團體出發當日自行攜帶個人證照前往指定地點與團體會合，若發生證照不符規

定或忘記攜帶等情形，所衍生之一切損害結果及全額團費概由旅客自行承受負責絕無

異議。特立此據。

註：1、凡持外國護照者請注意回台加簽效期。

    2、雙重國籍者請帶兩本護照前往機場。

團體團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旅客姓名：1、　　　 證照名稱：1、中華民國護照  立具人簽章：1、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2、　　　           2、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2、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3、　　　           3、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3、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4、　　　           4、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4、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